
山东省会计师事务所（分所）2022 年度

报备指引（参考）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 2022 年度

报备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23〕5 号）统一部署，山东省

会计师事务所 2022 年度报备工作于 2023 年 4 月 1日正式开

始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 日。网上报备地址为注册会

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acc.mof.gov.cn）。为方便我省会

计师事务所及时做好报备工作，做如下指引图解，供我省会

计师事务所及分所年度报备时参考。

使用事务所账号登陆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

（acc.mof.gov.cn）。



进入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——基本信息报备，会

计师事务所及分所分别进行填报。严格按照《山东省财政厅

转发〈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 2022 年度报备

工作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下载网址：http://czt.shandong.g

ov.cn/art/2023/4/1/art_17085_10312508.html）要求，认

真填报有关信息，确保报备内容真实完整。



结合以往年度报备审核情况，事务所信息报备易错点图示

如下：





结合以往年度报备审核情况，事务所分所信息报备易错点

图示如下：



报备信息提交后，系统显示为已送审，请各会计师事务所

及分所及时关注系统状态。如系统状态变更为已报备，则报

备完成。如报备信息被退回，请查看退回原因，及时修改并

重新报送。报备工作中如遇到问题，可拨打咨询电话：

0531-51769970，技术支持电话：010-68553117。

财政部《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所 2022 年度报备工作的通

知》的发布网址为：http://kjs.mof.gov.cn/gongzuotongz

hi/202303/t20230310_3872022.htm



《山东省财政厅转发〈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会计师事务

所 2022 年度报备工作的通知〉的通知》的发布网址为：htt

p://czt.shandong.gov.cn/art/2023/4/1/art_17085_1031

2508.html


